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0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0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3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一、深圳市沃尔核材

1、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5亿元用于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48MW）项目建设及偿还公司债券。请申请人：（1）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和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存在董事会前投入，结合前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合理性，（2）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3）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说明2018年以来风电相关产业政策变动对本次募投项目及公司经营的影响，（4）结合前次募投项目投产以来的效益实现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过程及谨慎性，（5）结合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未来流动资金需求，说明本次偿还公司债券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2、申请人2018年第三季度扣非归母净利润39,869,927.0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36%。申请人2018年1-9月电力类产品产销率较低。请申请人：（1）分析影响公司最近一期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及2018年1-9月电力类产品产销率较低的原因，（2）目前公司经营业绩是否已有改观，影响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否消除，是否会对公司2018年及以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3）经营业绩的变动情况或其他重大不利变动情况，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申请人2018年9月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0.51亿元，长期股权投资6.31亿元，商誉金额7.65亿元。请申请人：（1）列表说明报告期内收购股权或对外投资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时间、交易对手、交易价格、资金来源、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相关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相关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说明报告期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下同）情形，同时对比目前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和公司净资产水平说明本次募集资金量的必要性。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内增持及减持长园集团股权的情况、相关会计核算情况及对申请人经营成果的影响，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5、自2018年7月1日起，申请人变更了部分固定资产残值率。请申请人说明该项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合理性及预计未来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6、申请材料中，会计师仅对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鉴证。请会计师对申请人不早于2017年12月31日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鉴证并发表明确意见。

7、请申请人说明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2017年度及2018年1-9月“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对应项目。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8、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主营业务为高分子核辐射改性新材料及系列电子、电力、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并向风力发电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本次募投项目为“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48MW）项目”。请申请人：（1）补充披露山东省风力发电的具体形势，包括但不限于风力发电弃风率、区域风电上网标杆电价、新能源发电的最新补贴政策、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适用竞价上网政策等关键信息，并说明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具备不确定性；（2）补充披露新业务的技术、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储备情况，如何与申请人原有新材料业务形成协同效应。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9、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周和平旗下控制多家投资基金，并与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长园集团的股权。请申请人：（1）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控制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相关情况，并说明这些企业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2）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对长园集团增减持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背承诺或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0、根据申请文件，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多笔行政处罚。请申请人说明上述行政处罚事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对本次配股构成法律障碍。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1、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来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二、广东东方锆业科技

1、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11.39亿元，投资于“年产1,800万片氧化锆陶瓷手机背板产业化项目”等项目。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2）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3）募投项目生产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与公司之前业务是否存在差异，公司是否具备实施该项目的人员、技术、管理、运营经验等方面的相应储备；（4）结合现有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以及意向性订单、市场空间、市场竞争等说明新增产能必要性及产能规模的合理性；（5）募投项目效益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结合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较弱，毛利率波动较大的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募集资金用途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合规，相关保障措施是否有效可行，风险揭示是否充分，本次发行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发表核查意见。

2、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较弱，2015年、2017年营业利润均为负值，2016年、2018年1-9月份营业利润较低。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营业利润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具备竞争优势，上述情况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3、2018年1-9月份，公司供应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大供应商由Iluka Resource Limited变为汕头市国富锆钛实业有限公司，且第一大供应商金额占比由22.83%提升至55.94%。汕头市国富锆钛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2015年、2016年第一大客户，2017年第二大客户。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第一大供应商变动的原因，相关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原材料来源是否稳定，是否存在对单一供应商的重大依赖；（2）结合公司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模式，说明客户与供应商重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委托加工业务，相关财务处理是否准确。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4、最近一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仅6,512万元，且受限货币资金占货币资金总额的比例为61.10%。公司最近一期末短期借款金额为7.35亿元，应付债券1.16亿元，长期应付款3.0亿元，年度财务费用超过1亿元，另有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合计超1亿元。请申请人：（1）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对外欠款的未来偿付计划或安排，是否存在无法及时清偿的债务违约风险，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2）长期应付款的主要内容，产生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5、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金额均较高，最近一期末为3.3亿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各年度在建工程金额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建设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实际已达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为固定资产的情况；（2）相关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或情形，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6、公司最近一期末存货余额为3.9亿元，较上年末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存货余额较高且较上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7、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值，但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多。公司盈利能力较弱，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金额呈增长趋势。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值的原因及合理性，现金流分类是否准确。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8、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同时对比目前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和公司净资产水平说明本次募集资金量的必要性；（2）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同时，请申请人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利用募集资金投资类金融及其他业务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9、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母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因环保问题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是否已整改完毕并获得有权机关验收，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0、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生产产品包括核级海绵锆。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是否涉及军工行业，如是，请说明本次申报过程以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是否符合相关保密要求，是否需取得国防科工局相关部门确认。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同时请说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是否根据国防科工局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取得军工企业服务资质。

11、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多项发明专利已经质押。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专利质押情况，质押融资的原因及资金用途，是否存在质押权实现风险，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朝阳东锆排污许可证延期进展，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3、请申请人：（1）结合中核集团所控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范围补充说明是否存在与中核集团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2）补充说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是否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4、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是否已经取得本次募投项目开展所需全部审批、资质、许可，是否为有权机关作出，是否在有效期。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5、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存在较大波动的情况。其中，2017年末应收票据金额为3.48亿元，较以前年度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应收账款2016年度为4.86亿元，2017年度下降至2.38亿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出现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16、请申请人公开披露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三、天津经纬辉开光电

1、申请人本次非公开拟募集资金6亿元，投资于中大尺寸智能终端触控显示器件项目。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2）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3）募投项目生产产品与公司之前业务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公司是否具备实施该项目的人员、技术等方面的相应储备，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4）结合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情况及现有在手订单、市场空间、市场竞争等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5）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情况，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募集资金用途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合规，相关保障措施是否有效可行，风险揭示是否充分，本次发行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发表核查意见。

2、公司于2017年8月发行股份购买新辉开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形成商誉6.90亿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收购标的业绩实现情况，是否已达到承诺业绩；经营环境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来业绩是否预期能够持续达到承诺;（2）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直接或间接增厚收购标的业绩，是否能够与原有经营业务区分，是否影响业绩承诺的核算;（3）结合收购标的业绩实现情况，说明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就申请人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3、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同时对比目前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和公司净资产水平说明本次募集资金量的必要性;（2）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投资的情况，包括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等，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利用募集资金投资类金融及其他业务的情形。请会计师对相关资产减值计提的充分合理性发表核查意见。

4、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6亿元，用于中大尺寸智能终端触控显示器件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金额约7.5亿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剩余资金的具体来源，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剩余资金的取得是否会影响到募投项目的实施。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5、报告期内，申请人受到多次行政处罚。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相关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及其整改措施；（2）上述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6、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水平较高。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股票质押的资金用途；（2）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7、申请人触控显示类产品销售市场包括美国、欧洲、亚洲三大区域，境外收入占比较高。请申请人结合国际贸易摩擦的最新情况补充说明：相关国际贸易摩擦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8、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深圳新辉开与宝明公司之间诉讼的最新情况，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有潜在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9、公司2016年未分红，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未分红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10、最近一期末，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6.57亿元，金额较高，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应收账款金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回款风险，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